


時間 程序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30 報到

14:30-14:35 主辦單位致詞
文化行銷部

曾瓊慧副理

14:35-14:55
補助業務宣導

「113年度文化藝術補助事項」申請說明

文化行銷部文化藝術組

彼霖‧伊得組員

14:55-15:15
補助業務宣導

「113年度原住民族影視文化創業產業補助」申請說明

節目部企劃組

杜秋鳳組長

15:15-15:35
競賽宣導

「113年度MATA TIFF原住民族影視節：新視野競賽」

徵件說明

文化行銷部文化藝術組

林夢嬌組員

15:35-15:45 中場休息（茶敘）

15:45-16:00 提問/解說/座談交流
文化行銷部

曾瓊慧副理

16:00 散會



113年度文化藝術補助事項

申請說明

壹



創作 出版
調查
研究

國際
交流

研習
活動

演出
展覽

總共六大項目，其中又「創作」、「出版」、「演出展覽」歸類更細項。

補助類別1



創作

創作1

純文學類

圖文創作

文學應用

視覺藝術類

表演藝術類

視聽媒體藝術

小說、散文、報導文學等 版畫、複合媒材、雕刻等

攝影、漫畫、繪本等新創作 舞蹈、戲劇、歌劇等

原著改編電視電影、戲劇、舞台劇等 動畫、短片創作、紀錄片等

純文學、圖文創作、文學應用、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視聽媒體藝術

等項目。



純文學、圖文創作、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視聽媒體藝術等項目。

且文字、圖檔需完成部分出版內容 ( 50% ) 於附件。

出版1

純文學類

圖文創作

視覺藝術類

表演藝術類

視聽媒體藝術

小說、散文、報導文學等

作品集、展覽書籍、演講集等

攝影、漫畫、繪本等新創作

舞作影像等

影像出版、攝影集等

出版



調查與研究相關計畫、研習活動相關計畫。

調查與研究、研習活動1

調查
研究

研習
活動



藝術節、音樂節、國際邀演、展覽邀請、文化交流、影視交流等項目。

務必附上國外活動邀請含。

國際文化交流1

藝術節

音樂節

國際邀演

展覽邀請

文化交流

影視交流

國際
交流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視聽媒體藝術等項目。

演出或展覽1

演出
展覽

視覺藝術類

表演藝術類

視聽媒體藝術

版畫、複合媒材、雕刻等

戲劇、歌劇、表演藝術節等

攝影展、影展等



補助六項重點

❶  具文化保存價值、急迫性之文化藝術傳承及推廣計畫。

❷  具獨特性、創新性及原住民觀點之藝文創作。

❸  拓展國際交流之文化藝術傳播工作。

❹  有助於健全各項文化產值、藝術價值之整合推廣工作。

❺  有關文學、藝術之轉型發展計畫。

❻  不符補助重點之申請案件（例: 音樂、手工藝、族語），將建議

  或協助向有關單位申請補助。 （例：原民會、語發中心）

補助要點2 因原民會業務轉移，故新增第❺ 、❻ 點。



補助要點2
類別 原定金額 修訂後金額

創作 50萬 30萬

出版 20萬 20萬

調查研究 20萬 20萬

國際交流 20萬 20萬

研習活動 20萬 20萬

演出展覽 50萬 30萬

為求補助資源分配之妥當性，以補助金額平均標準為依據調整。

補助類別及最高金額              (貨幣：新台幣)



個人

具備原住民身分個人。

補助對象3

團體

依法設立登記之非營利原住民團體

或具原住民身分者經營之公司行號。

申請者須為計畫執行人，原住民族團體或公司負責人應為原住民。

同一申請者或團隊，至多申請兩件，且須為不同類別。



申請流程 日期

收件日期 12月01日-12月31日
(申請年度前一年)

審查期間 01月01日-02月14日
(申請年度當年)

公佈日期 02月15日

計畫執行期間
限於年度內計畫期程，但須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

最晚須於11月20日以前完成結案。

申請作業期程4

一年兩期，改為一年一期。

收件日期為申請前一年度，而審查及公佈日期為申請當年度。

日期以本會公告為主。



申請開始
申請者請於文化藝術補助申請平台註冊，且填妥申請資訊。

備齊各項文件後列印紙本，並實際用印。
1

申請截止
請在申請補助截止日前將完整紙本申請資料送至本基金會，

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2

資格審查
        檢視申請者所送表格、資料是否符合規定。3

初、複審會議4

通知限期
內補件

公布揭曉
●獲補助名單於本基金會網站公告。

● 且書面寄件通知各申請者。
5

申請作業流程

12
01

12
31

日期皆以本會公告為主。5



補助系統申請平台註冊後，填寫完成相關文件，列印後用印並寄出紙本。

於補助平台註冊帳號

並填寫完整資料

從平台列印紙本後

實際用印

確認紙本資料齊全後

於申請期限內寄至本會

註冊 用印 寄出

申請作業流程

（2份）

5



申請管道6
網站
填寫

遠端
諮詢

現場
諮詢

文化藝術補助申請平台

彼霖先生

TEL   : (02)27881600*213
MAIL : kbayang@mail.ipcf.org.tw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從補助申請平台申請，若有申請上的問題皆可透過以下資訊詢問。



6 進入文化藝術補助申請平台。

補助申請平台



6 首次登入需先完成會員註冊。

補助申請平台



6 確實填寫補助申請：三份文件。

補助申請平台



補助申請平台6 相關文件可在下載專區、公告平台找到！



申請文件7 制式申請表一式、計劃書一式，紙本各兩份。

文化藝術補助申請表 申請資料表 計劃書1 2 3



申請表7
本會所寄送之文件皆以填

寫於計畫聯絡人之資訊為

主，務必確認是否為有效

聯絡資訊，以防無法通知

後續事項。

計畫聯絡人務必填寫有效資訊。



申請表7 個人請親蓋私章；團體請親蓋大、小章，兩份計畫書皆須實體用印。

團體

請親蓋大、小章

個人

請親蓋私章



原住民身分證明1份 團隊立案證明影本1份

申請附件7
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檢附：身分證影本正反面、原住民身分證明、團隊立案證明影本。

● 僅團隊須附上● 僅首次申請單位須附上

4



申請附件7 檢附：授權書、個資收集同意書、請款函文。

授權書 個資收集同意書5 6 請款函文7



創作題材、研究主題、計畫宗旨 25%

計畫之完整性 25%

計畫效益

對於曾經核補之申請者，可將過去2年內結案成效列入評分參考。
25%

工作人員組成 15%

經費合理性 10%

補助評分標準8
1
2
3
4
5

以下評分標準，皆供本會聘請各領域審查委員作為評選依據。



第一期款撥付
● 受補助者檢附合約書一式一份、分期領據(後方貼足補助50%款項千分
之四印花稅票)、匯款帳戶封面影本，經查核通過後，撥付第一期款。
●依計畫性質，組成評審小組進行書面或實地查核。

簽定合約
合約書一式二份，用印後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資料建檔
歸檔於「補助檔案資料庫」。

核補後流程9 1

3

5

2

審核通過
撥款。

審核不通過
依合約辦理扣款。

成果結案/第二期款撥付
● 結案文件用印後，函送本會，包含成果報告、請款文件、原始憑證
● 審閱後，若有缺件，依本會通知限期修正與補件。3

4



12.01

完整補助案申請流程

12.31

補助申請平台開放填寫

申請期限到，系統將自動關閉。

01.01

申請截止
(申請年度前一年)

(申請年度當年)

02.14

審查期間

包含資格審查、評審委員實質審查

02.15 補助名單於官網公布。
日期皆以本會公告為主。

10



11.20

於合約上日期，一個月內完成合約書簽定。

連同第一期款分期領據寄回，若未能於期限內完成，務

必來函通知，根據申請單位原因適時給予補正期限，無

法於期限內完成將視同棄獲補助之權利。03.15
已合約書上日期為開始日期

第一期撥款

依照各申請團隊計畫時程

第二期撥款

最晚補正結案日

計畫時程結束前一個月提醒結案，於結案後一個月內完

成所有核銷事項（包含補件），若未能於期限內完成，

將扣除全款項20%之違約金。

不再收件。

02.15



歡迎大家詢問 :Ｄ！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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